
 
 

香港童軍 100 周年紀念大露營 
兩地交流活動論壇 

 
本會將於12月舉行「香港童軍100周年紀念大露營」，屆時將有近300名內地青少年參加。

本會藉此機會舉辦兩地交流活動論壇，讓童軍成員了解內地如何透過戶外活動推行素質教

育，同時加深參與大露營的內地輔導員及老師們對童軍露營活動的形式及意義的認識，並討

論在内地舉辦露營活動應注意事項。活動詳情如下： 
 

（一）日    期：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2010年12月28日（星期二） 1430－1630 大嶼山竹篙灣（香港迪士尼樂園側） 
 
（二）參加資格：  18歲或以上之童軍成員或領袖（曾參加內地交流活動者可獲優先考慮） 

 參加是次大露營的內地單位代表及輔導員 
  
（三）名  額： 100人 
  
（四）內  容： 專題講座 

 內地青少年活動與素質教育 
 童軍訓練與戶外活動 
論壇 
 兩地聯合露營活動經驗 
 内地舉辦露營活動須知 

  
（五）費  用： 每位港幣60元（費用必須以一人一票方式繳付） 
  
（六）參加辦法： 請填妥夾附的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於

截止日期前郵寄或遞交至國際及內聯署（地址︰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

童軍中心10樓1010室）。 
  
（七）截止日期： 2010年11月30日（星期二） 
  
（八）其他事項： 1. 接納與否，均以電郵通知。 

2. 所有參加者將獲參加證書及活動服乙件。 
3. 非營友應自行安排前往營地之交通。如非營友人數達20人，大會可代

為安排交通工具往返營地，費用將由參加者支付。 
4.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致電2957 6404與助理執行幹事（國際及內聯）

鄧靄兒小姐聯絡。 
 

大露營總主任 

（王建明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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